
临时场地租赁合同

甲方（租赁方）：

地址：

电话：
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电话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经甲乙双方友好商议，

就场地使用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租赁场地及用途

1、乙方承租甲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场地，面积      平方米。2、乙方租赁用

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（用途以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为

准）

二、租金：

1、场地租金：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/天。

2、乙方最晚应在      前一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交纳。

3、保证金：人民币           元。乙方使用完成后，由甲方负责场地验收，合格

后保证金退还乙方。

三、租赁时间：

1、自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共    天

2、若因天气条件需调整时，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



四、甲方权利义务：

1、依法制订有关治安、消防、卫生、用电、营业时间等内容的各项规章制度并

负责监督实施。

2、应按约定为乙方提供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和经营条件，保障乙方正常经营。

五、乙方权利义务：

1、自行负责所需的安装、使用及维护工作，并承担安全责任；

2、负责临时租用场地的安全保卫工作，并承担安全责任；

3、保证对活动的形式、内容的合法性，以及在活动中所陈列或销售的商品使用

合法的商品名称、商标、商号（或公司名称）及服务标志。

4、乙方应合理、妥善使用租赁财产，如乙方使用不当造成租赁财产损坏的，由

乙方负责修缮并承担相关的维修费用。

六、其他

1、租赁期满，甲乙双方结清所有费用后，甲方收回租赁物，本合同终止。

2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签字盖章)：
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


